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2016届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科门类
　　根据本届毕业生所学专业归属的学科门类，学院有权在下列学科门类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文学、工学和管理学。
　　二、学士学位授予对象及基本条件
学士学位的授予工作必须坚持德、智、体等全面考核的原则。符合下列条件的本科毕业生，可正常授予学士学位。
　　1、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2、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修养，在校期间未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
　　3、修满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达到本专业培养规格与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历年课程学习、毕业论文（设计）及其它毕业教学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专业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基本能力。
　　4、学业水平达到下列条件之一：
　　（1）在校期间平均成绩75分及以上，或平均成绩专业排名80%及以内，且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达到中等及以上者（计算平均成绩时，重修、补考通过的科目一律以60分计算）。
　　（2）非外语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355分及以上，或获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证书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专业四级合格证书的。
　　（3）在校期间参加与本学科相关的地市级学术竞赛（含贵州大学校级学科专业竞赛）获一、二、三奖，或省级以上学科专业竞赛获奖者；或科研（含贵州大学SRT、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成果获得地市级（含贵州大学校级）以上奖励者；或获得国家专利授权者；或以第一作者在正式出版的学术性期刊(北图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普通高等学校学报、CSCD源刊、CSSCI源刊、EI源刊)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者；其它刊物论文须提交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和认定(艺术类可为作品)。
　　（4）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校内组织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及以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校内组织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及以上、或通过全国程序员水平考试中级及以上或网络工程师考试的。
（5）在毕业前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达到全国最低录取线。
　　三、学生具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放宽授予学士学位
（一）因第二条第4款学业水平未能满足正常授予学士学位条件，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
　　1、学生入学取得学籍后，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毕业生。
　　2、代表学院参加省级体育竞赛获得前三名或全国体育竞赛获前八名的运动员。
　　（二）在校期间因作弊之外的违纪受记过及以上处分的应届毕业生，受处分后改过表现突出（有专题材料说明其确实具有突出表现）并获得院级以上表彰，或者按《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关于解除学生违纪处分的规定》经学院审定解除处分，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之规定者。
　　四、不授予学士学位的情况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考试作弊者。
　　2、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程序
　　学士学位的授予工作由各系根据本实施细则，组织学生填写《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学生学士学位申请表》并提供有关材料；各系对应届毕业生学位授予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核，填写学士学位授予申请汇总表及初审意见后报送教学科研科；教学科研科复核后下发各系将初审结果向学生公示，接受监督。
　　公示无异议的学士学位授予名单，经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复查后上报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审定，对符合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
　　六、其他
　　1、毕业时未满足本实施细则第二条之规定而未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若毕业后两年内（须在学制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内）返校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达到毕业当年学位授予要求的外语成绩，可持成绩通知书等有效证明材料向学院教务部门提出申请，按有关程序补授学士学位。
　　2、毕业时未达到毕业要求结业离校的毕业生，若结业后两年内（须在学制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内）返校申请重修不及格课程，成绩合格换发毕业证书后，对符合结业当年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成绩排名除外），可持有关证明材料向学院教务部门提出申请，按有关程序补授学士学位。
　　3、在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其学士学位申请资格、并按《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已获得学位者，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应立即做出取消已授学士学位的决定，由学院组织有关部门追回证书，并上报主管部门予以注销。
　　4、已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若在离校前违反有关规定受到记过以上处分，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取消已授学位，并责成有关部门收回注销。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在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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